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应急罚〔2025〕执法-19号
被处罚人：——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           
家庭住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所在单位：          ——             职务：    ——                       
单位地址：                               ——                            
被处罚单位：                 云南聚顺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地址：安宁市县街镇*** 邮政编码： 65030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杨**  职务：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 
[bookmark: _GoBack]违法事实及证据：你公司在县街街道办事处小白段（山铭超市餐馆）道路两侧设置的两个储油罐，未经安全条件审查和设施设计审查，储存场所不属于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你公司存在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的违法行为。证据一：《抽样取证凭证》[（安）应急抽﹝2025﹞执法-7号]、《检验报告》[202509005]、《检验报告》[202509006]、中国石化销售公司云南石油分公司油品出库单。证明：你公司在县街街道办事处小白段（山铭超市餐馆）道路两侧设置的两个储油罐内储存物质为合格柴油，依据应急管理部等10部委2022年第8号公告，柴油（不再区分闪点）纳入危险化学品管理。证据二：安宁县街街道云南聚顺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储存柴油称量结果。证明：你公司在该地点储存的危险化学品（柴油）重量为2.435吨（2435千克）。证据三：安宁县街街道云南聚顺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现场违法照片。证明：你公司在县街街道办事处小白段（山铭超市餐馆）道路两侧设置两个储油罐的场所未设置各类安全措施，不属于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证据四：杨**、张*、马**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公司在县街街道办事处小白段（山铭超市餐馆）道路两侧设置的两个储油罐，未经安全条件审查和设施设计审查，储存柴油场所不属于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                   
以上事实违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本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你公司积极整改事故隐患，第一时间消除事故隐患，适用《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部分裁量细则第151号A档：“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自由裁量规定，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决定给予你公司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5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安宁市财政局县级国家金库安宁市支库，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果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安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昆明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安宁市应急管理局（印章）
                                                     2025年12月11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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